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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5日8时55分许，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地下车库消防工程工地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经请示平顶山市政府同意，成立了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等为成员单位的市政府平顶山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10·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下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认真调查。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平煤神马集团纪委派员参加。同时，聘请相关专家参加了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试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综合研判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因河南鸿兴实业有限公司在使用剪叉式移动升降工作平台作业时，作业人员盲目操作、违章作业，而引起的一起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河南鸿兴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鸿兴公司），成立于1999年09月09日，住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41号1幢16层1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712648016R，法定代表人：赵雅军。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计算机配件、消防产品的销售；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建筑智能化工程。

资质类别及等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编号：D241076677，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JZ安许证字[2018001675]，有效期至2024年12月13日。

2.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创立于1955年，住所：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东段南4号院（移动公司办公楼西2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706763026N。法定代表人：刘兴华。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等。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41004660。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JZ安许证字[2005]001113，有效期至2026年6月14日。

（2）工程建设单位

平煤神马集团，成立于2008年12月03日，住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31742526，法定代表人：李毛。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等。营业期限：2008年12月03日至2058年12月31日。

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下称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为平煤神马集团机关特设机构，受其委托负责创新创业基地的筹备、建设，对改善性住房项目实施监督、协调、管理。

（3）监理单位

河南兴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兴平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15日，住所：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东段南4号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171779231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于跃洋。经营范围：工程监理；招标代理等。其为平煤神马集团子公司。

兴平公司持有工程监理资质证书，编号：E141005978-4/1。有效期至2028年7月30日。

（二）事故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工程为平顶山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场地位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长安大道以北，秋实路以东。结构型式为框架结构，抗震设防烈度6度，建筑耐火等级一级。

2.建筑特征（B栋、D栋）
B-融媒体中心，地上七层，地下两层，地下一层高3.8米,地下二层层高3.25米，一层层高5.3米，二至六层层高为4.3米，七层层高4.6米，总建筑高度35.85米。
D-研发中心，地上七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高6.75米（消防器材室层高3.3米）,一层层高5.3米，二至六层层高为4.3米，七层层高4.6米，总建筑高度35.85米。
3.项目相关手续办理情况

创新创业基地规划用地面积4.8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10.88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86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2020年5月完成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6月完成了土地证办理，12月平顶山市规划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原则通过了创新创业基地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按照平煤神马集团部署安排，一次规划、分期建设，2021年6月办理了A栋、C栋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7月份开始建设A栋、C栋楼，10月办理了A栋、C栋楼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该两栋楼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2023年4月A、C栋楼竣工验收完成。2022年12月，B、D栋楼及地下车库开始开工建设，建筑规模4.5万平方米。

2023年10月平顶山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了创新创业基地修建性详细规划优化。由于规划变更，事发前B栋、D栋及地下车库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合同签订情况

1.总承包合同签订情况

2023年8月14日，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与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创新创业基地项目（B、D 栋及地下车库）幕墙及装饰装修安装工程发包给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8月15日；计划竣工日期：2023 年11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107天。

2.专业分包合同签订情况

2023年8月15日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鸿兴公司签订了《建设项目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将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及地下车库（防火分区 4、5）消防工程分包给鸿兴公司。计划开工日期： 2023 年8月15 日，计划竣工日期：2023年11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107 天。

（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鸿兴公司编制了《安全管理制度汇编》《岗位操作规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今年在其他项目进行了一次消防应急演练；鸿兴公司项目部每周定期召开安全例会研究安全生产工作；鸿兴公司项目部对新工人进入项目当天作业前或作业后进行了口头教育，并进行了考试；鸿兴公司项目部每天安排班组长进行班前教育，并建立了《班前安全记录表》；使用剪叉式移动升降工作平台前，鸿兴公司项目部安排该设备出租单位河南敦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人员对部分工人进行了口头教育；鸿兴公司项目部日常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建立了《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登记台账》，并能督促整改到位。

（五）涉事设备概况

涉事设备为一台剪叉式移动升降工作平台（下称升降车），系专业分包单位鸿兴公司租赁设备。

该设备生产厂家为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设备型号：ZS0607hd，额定荷载230kg。全程上升/下降时间：20s/24s，整机自重1425kg。最大上升平台高度5.8m；整机长度1.85m、宽度0.76m；设备的购买日期：2021年12月。升降车现场实况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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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涉事设备图
（六）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现场勘验及对现场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通过分析认定还原了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10月25日上午7时，消防专业分包单位鸿兴公司工人李新五、刘巧（女）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工地D栋，按照班组长黄昱博分工，在D栋地下车库由西向东进行穿线作业，作业至东出口消防器材室时，李新五使用升降车在消防器材室内进行结构顶板预留线管穿线，大约8时50分刘巧在消防器材室门口看到李新五完成穿线并把升降车落下后，李新五告诉刘巧说他把升降车开出去，让刘巧前往消防器材室北侧墙外距离约3m的活动架上与其配合穿线。约2分钟后工人刘巧未见到李新五开车出来，喊李新五（大约8时55分左右），对方无回音，便过去查看，看到李新五颈部被卡在升降车护栏与顶部水平消防喷淋管之间，刘巧意识到出事了，便急忙呼叫周边人员。

（七）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安大道北、秋实路东的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工地二期D栋地下车库消防器材室。事故现场位于地下车库东进出口处，现场平面布置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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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故现场平面布置示意图
事故现场消防器材室总高度3.3米，结构底板及墙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事故作业位置位于消防器材室内。事故现场相关情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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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事故现场竖向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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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事故现场还原图
（八）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李新五，男，52岁，汉族，河南省鲁山县人，鸿兴公司职工。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经调查了解，事故发生后，位于事发西侧约20米左右的桥架组陈晓辉、王建国两名工友听到穿线组刘巧呼救后迅速赶到现场，陈晓辉启动升降机紧急下降装置，将升降平台落下。刘巧打电话告知施工队班组长黄昱博，黄昱博立即赶到现场，于9时02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请求救援。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城区院区）救护车于9时05分回话，指导黄昱博现场采取施救措施，按压胸部进行心肺复苏，施工队技术员崔豪利到双创一期南门等120救护车。120救护车大约15分钟后到达施工现场对李新五进行抢救，随后黄昱博陪同救护车送至医院抢救。直至13时33分时，院方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在抢救过程中，医院人员将事故有关情况向公安部门报警。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滍阳镇派出所接警后，民警于10时49分与总承包单位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副经理何朝永联系，询问事故情况，11时10分左右民警到工地进行调查，何朝永、崔豪利在现场配合调查。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应急部门、建设环保部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并按规定上报。事故调查期间，调查组根据工作需要调阅了派出所对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未到前，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及时对伤者进行胸外按压施救，救援处置程序基本到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调查分析认定，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鸿兴公司职工李新五缺乏安全作业基本知识，风险防范意识差，未辨识出升降车升降期间存在的安全风险，升降车站位与顶部喷淋管垂直交叉，未按升降车操作规程[
]作业，误把升降键当作行走键操作，在操作升降车时违规将头伸出升降车平台护栏外观察车轮方向，致使升降车突然上升使其颈部被夹在升降车平台护栏和喷淋管之间，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1.鸿兴公司未依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要求进行编制，事故风险分析不全面，未制定机械伤害事故应急预案或应急处置措施，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培训，未组织机械伤害事故应急演练，作业人员应急知识缺乏，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鸿兴公司及项目部未组织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未对危险作业场所进行风险分析研判和制定风险管控措施，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鸿兴公司日常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

2.总承包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对施工项目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不到位，对专业分包单位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3.兴平公司对专业分包单位施工过程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4.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作为发包方，将该项工程发包后，对项目施工过程疏于监管，监管职责履行不力。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事故发生单位

鸿兴公司项目部制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虽然明确了各级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但并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要求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和考核标准；未制定机械伤害事故应急预案或应急处置措施；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培训，作业人员应急知识缺乏，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未按《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要求[
]组织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未按鸿兴公司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要求对新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流于形式；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未按《剪叉式升降机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对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体检、安排专人进行安全监护；对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到位。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对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

2.总承包单位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对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进行施工；未督促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对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穿线作业人员违反项目《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3.建设单位

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虽对监理和总承包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但未督促好监理和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未督促好监理和总承包单位做好对分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隐患排查工作。

4.监理单位

兴平公司对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进行监理；未按《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组织监理人员对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及地下车库（防火分区4、5）消防工程施工项目组织建立并落实该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组织制定并实施该项目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分解和落实的情况进行检查；对鸿兴公司项目部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对项目的监理不到位。

（二）有关监管部门

1.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下称市住建局、市城管局）

针对创新创业基地项目，2021年接到该项目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举报后，市住建局于2021年6月21日、9月1日向市城管局办公室递交了《关于查处违法建设的函》（附带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工程地址、名称及进度等基本情况，业主单位和总承包单位尚未签订施工合同时，部分证据无法收集），但市城管局以移交证据不足为由[
]拒收，后将《关于查处违法建设的函》邮寄至市城管局办公室。市城管局称自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项目B栋、D栋于2022年12月份开工以来，市城管局并未收到市住建局按规定所移交的违法建设相关材料。

在对违法建设工程移交“证据、线索”的过程中，市住建局和市城管局存在工作程序不严谨、工作协调不到位等问题，造成了监管、执法盲区。

2.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下称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

针对创新创业基地项目，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人员和河南兴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所购买的第三方服务，委托该公司对辖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日常检查、指导）人员分别于2023年2月27日、4月18日、6月15日、8月23日、10月9日对该项目进行了检查，但只对总承包单位的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对消防分包单位的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该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该项目二期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行为，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于2023年3月14日和9月12日向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平新建停字（2023）第001、003号），于2023年3月14日向建工集团下发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平新建停（2023）001号），于2023年4月13日向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下发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平新建停（2023）002号）。截止事故发生，该项目二期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也未停止施工。

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违反相关规定[
]，对违法建设的监管不到位；至今未取得相关文件所赋予的执法权限[
]，影响了对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的监管力度。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调查，针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履职情况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15人）

1.李新五，鸿兴公司职工。缺乏安全作业基本知识，风险防范意识差，未辨识出升降车升降期间存在的安全风险，升降车站位与喷淋管垂直交叉，未按升降车操作规程作业，误把升降键当作行走键操作，在操作升降车时违规将头伸出升降车平台护栏外，致颈部被夹在升降车平台护栏和喷淋管之间，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本人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相关责任。

2.崔豪利，鸿兴公司项目部技术负责人、施工员。未按项目《剪叉式升降机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对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体检、安排专人进行安全监护；对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未按项目《对应人员工作要求》技术负责人工作职责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施工员职责做好安全技术交底的监督实施和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工作，履行工作职责不到位。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
]对其停止执业6个月。

3.赵明，鸿兴公司安全管理和项目现场安全管理负责人、鸿兴公司项目部安全员。未按鸿兴公司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要求对新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未按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要求做好日常安全检查、监督工作，对作业现场作业活动的检查、监督不到位。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其停止执业6个月。

4.刘尚昆，鸿兴公司工程技术管理和项目管理负责人、鸿兴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是公司委派施工现场的法定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及法人管理该项目的一切现场工作，是工程质量、进度、安全、成本、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负责项目部全面管理工作。未按相关法律[
]落实项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落实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项目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和穿线作业现场疏于监管，未履行好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
]依法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

5.贾炳新，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项目施工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施工员。未按《项目管理机构成员安全职责》中施工员安全职责做好对鸿兴公司项目部施工班组的安全技术交底的监督实施工作，履行工作职责不到位。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6.杨延磊，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项目安全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专职安全员。对鸿兴公司项目部施工人员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对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检查督促不到位。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7.李铁峰，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项目安全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专职安全员。对鸿兴公司项目部施工人员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对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检查督促不到位。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8.黄永亮，中共党员，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副经理，分管第四项目管理公司安全生产、环保工作；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项目经理，负责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全面工作。未组织、督促好项目管理人员对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未督促项目安全员做好现场安全隐患巡查工作；对创新创业基地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9.何朝永，中国党员，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副经理，分管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总工，并负责日常对外协调工作。未督促项目经理黄永亮做好创新创业基地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对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二十一条之规定[
]，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10.胡志鹏，中共党员，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经理，负责第四项目管理公司全面工作。未督促好公司管理人员开展好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安全管理工作，对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监督不到位。建议由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11.于俊生，中共党员，兴平公司协理员、双创项目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双创项目监理部全面工作。未按《建筑工程许可证管理办法》[
]和《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的规定对二期（B栋、D栋及地下车库）工程签发了开工令；未按《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组织监理人员对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及地下车库（防火分区4、5）消防工程施工项目组织建立并落实该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组织制定并实施该项目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分解和落实的情况进行检查；对鸿兴公司项目部施工人员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对项目的监理不到位。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其停止执业6个月。

12.张勇，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副主任科员，负责工程业务单元安全工作。未监督好监理和总承包单位做好对分包单位的项目安全管理和现场隐患排查工作；对监理和总承包单位的安全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其向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做出书面检查。

13.陈博，中共党员，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工程业务单元主管，负责工程业务单元全面工作。未督促张勇做好项目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对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监督不到位。建议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给予其提醒谈话。

14.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二）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5家）

1.鸿兴公司，鸿兴公司项目部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要求[
]制定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鸿兴公司项目部未制定机械伤害事故应急预案或应急处置措施；鸿兴公司项目部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培训，作业人员应急知识缺乏，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鸿兴公司项目部未按《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要求[
]组织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未按鸿兴公司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要求对新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流于形式；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未按《剪叉式升降机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对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体检、安排专人进行安全监护；对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的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对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进行施工；未督促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对鸿兴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市住建局将其未办理施工许可证而施工的行为移交至市城管局依照建筑行业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责成其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3.兴平公司，违反《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
]，对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工程进行监理并签发开工令；未按《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组织监理人员对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及地下车库（防火分区4、5）消防工程施工项目组织建立并落实该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组织制定并实施该项目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分解和落实的情况进行检查；对鸿兴公司项目部施工人员穿线作业人员违反《岗位操作规程》的行为失察，对项目的监理不到位。建议市住建局在全市建筑行业领域通报批评；同时，责成其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4.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未督促好监理和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鸿兴公司项目部开展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未督促好监理和总承包单位做好对分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隐患排查工作。责成其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5.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针对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只对总承包单位的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对消防分包单位的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该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该项目二期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行为，未及时制止，对违法建设的监管不到位。建议其向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六、今后应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建议

为深刻汲取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10·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训，鸿兴公司、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相应监管部门在以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发生，并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鸿兴公司要认真分析本次事故原因，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开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危险作业场所进行风险分析研判和制定风险管控措施；加强各级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做好新入职人员的三级安全教育工作和老员工日常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依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编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器材，及时组织应急预案培训、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及时制止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

（二）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兴平公司和平煤神马建工集团要严格落实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单位规章制度，认真吸取“10·25”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监督好项目各级开展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在项目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不得进行施工作业。

（三）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要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任，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要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的安全监管，深入开展建设工程分包单位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在对违法建设工程移交“证据、线索”的过程中，市住建局和市城管局存在工作程序不严谨、工作协调不到位等问题，造成了对违法工程的监管、执法盲区。建议两局对移交程序重新进行规范，探索联合执法方式，加强对违法工程的监管、执法。

[�] ①《剪叉式升降台安全规程》（JB 5320—2000）4.6.1操作者的位置及保护： b）操作者在正常操作位置时，与操作者有关的周围必须采用下列间隙以保护不受伤害，手指：25mm，手或脚：50mm，手臂或腿：100mm，也可以用保护设施来代替上述间隙尺寸。5.2.1操作者必须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对作业环境和升降台有关部位进行作业前的全面检查。若发现不正常情况时，必须在排除后方能操作。5.2.3升降操作： f）净空：工作台上升至最高高度后，在工作台的周围应有如下的净空：工作台的上方应有安全净空； i）工作台在升降过程中，工作台上乘载人员的身体的任何部位均不得超出工作台面界限之外。


②《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安全规则检查、维护和操作》（GB/T 27548-2011/ISO18893：2004）6.4工作场所检查：使用MEWP（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前或在其使用过程中,应检查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危害，包括但不限于c）凸点、地面障碍和电缆；6.7.1.2操作人员应读操作人员手或 MEWP 上所有关于 MEWP 安全使用的警示和说明理解并遵守……6.7.6 保留顶部空隙：操作人员应确保头部距离障碍有足够的间隙。6.7.32移动的顶部障碍物：当MEWP 工作区域的顶部有移动障碍物时，应采取施防止与 MEWP 发生碰撞。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9月1日）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④《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2023年3月30日）第三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及被派遣劳动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服从安全生产管理……


⑤《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2011）12.0.3-7：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做到不伤害自已、不伤害他人和不被他人所伤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 《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是风险管控与事故隐患治理的责任主体，应当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治工作机制，明确本单位负责人和各级、各岗位人员的责任。


[�] 《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 《关于市住建局行使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移交市城市管理局集中行使的会议纪要》：市住建局及所属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做出行政处罚的，应向市城市管理局移交包括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主体资格信息、违法事实证据、询问笔录、整改指令、制止措施、相关处罚建议等在内的完整执法案卷。


[�] 《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建立违法建设责任制和日常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建设。


[�]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行使部分实际管理权限的意见》（平政〔2017〕17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依法依规委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在管理范围内负责建设行政管理及执法工作。负责勘察设计、招标投标、质量和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建设档案等各项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户外广告、占道经营、市政、园林工程、环境卫生设施和区容区貌的管理工作；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负责园林绿化管理、城市管理及建筑市场管理等行政执法。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1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坚持党内谈话制度，认真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发现领导干部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有关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及时对其提醒谈话；发现轻微违纪问题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对其诫勉谈话，并由本人作出说明或者检讨，经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


[�] 《建筑工程许可证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第三条：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 《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六条：……建筑工程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应向建设单位查验有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得为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施工和监理。……


[�]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条：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第十六条：……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 《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是风险管控与事故隐患治理的责任主体，应当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治工作机制，明确本单位负责人和各级、各岗位人员的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六条：……建筑工程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应向建设单位查验有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得为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施工和监理。……


[�]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条：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第十六条：……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